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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开（是  否）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提函〔2025〕32号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702号提案的答复

冀虎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工业固废综合处置能力、建立健全固废利用体系的建议》收悉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和目前开展的相关工作，现答复如下：

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，我省以煤矸石、粉煤灰等为代表的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、存量多，不仅占用土地，而且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等问题。省内煤矸石综合利用方式目前仍以发电、制备建筑材料等传统途径为主，部分用于井下充填，综合利用途径有限，综合利用率低。受产品附加值低、服务半径有限等因素影响，全省建材企业长期处于低负荷生产、半停产状态，煤矸石用于井下充填目前较难大规模推广。发电、制砖、井下充填等煤矸石综合利用方式均难以成为大规模、稳定消纳的主要途径，亟需探索规模化消纳路径。

为推动煤矸石、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，我

厅积极开展相关工作。牵头起草《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》并经省政府印发实施，聚焦我省煤矸石、粉煤灰等产生量大、历史堆存量大，消纳困难等问题，坚持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，以“无废城市”建设为抓手，统筹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。明确工作任务，多措并举，推动煤矸石等煤基固废源头减量、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，拓宽煤基固废大规模消纳渠道，鼓励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废用于土地复垦、生态回填等生态利用。积极开展相关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订，组织编制《煤矸石生态回填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（DB14/T 3225-2025）地方标准，并于2025年4月22日正式实施。同时，开展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排查，印发《全省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废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，会同工信厅、自然资源厅、能源局和11个设区市，从产生源头、综合利用、处理处置环节以及非正规和历史遗留堆场等4方面入手，扎实开展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废排查工作，为下步开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提供基础支撑。

2022年4月，经我厅会同省有关单位共同向生态环境部推荐申报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城市，太原、晋城市顺利入选国家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城市名单。随后，会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了协调工作机制和技术帮扶组，推动太原、晋城两市“无废城市”相关工作的开展，经过共同努力，取得一定成效。吕梁市也积极推动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目前已编制完成工作方案，待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印发实施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根据工作职责，按照《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》的有关任务要求，积极推动我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，聚焦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消纳，从无害化入手，因地制宜研究形成适合我省实际的生态回填关键技术，积极探索开展煤矸石用于损毁土地生态回填研究。会同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解决煤基固废源头减量、综合利用及末端安全处置等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，逐步建立健全固废利用处置体系。同时，进一步强化生产企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主体责任，督促企业完善煤矸石等煤基固废产生、贮存、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管理台账，合理合规处置固体废物，避免造成二次环境污染。借鉴太原、晋城市“十四五”时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，积极推动其他市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以煤矸石等煤基固废为重点，统筹推动工业固废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农业废弃物、危险废物等全方位综合治理，不断提升我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。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“无废工厂”“无废园区”“无废企业”“无废社区”等“无废细胞”的建设，以点带面，推动实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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